
- 1 - 
 

 

中国农业大学文件  
 

中农大审字〔2021〕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农业大学审计信息公开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，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，规范审计

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中国农业大学内部审计工作规

定（2020 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中农大审字〔2020〕10 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〈中国农业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（中农大党

政办发〔2016〕4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《中国农业

大学审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，经学校校长办公会第 2021-28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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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国农业大学 

2021 年 11 月 4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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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大学审计信息公开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，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，

规范审计信息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中国农业大学内部审

计工作规定（2020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（中农大审字〔2020〕10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中国农业大学信息公开实施细则〉的通知》

（中农大党政办发〔2016〕4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审计信息公开，是指审计处通过校内

一定形式的信息载体，公开与学校内部审计相关的事项及内容。 

第三条 审计信息公开应遵循的原则： 

（一）经过相关程序批准； 

（二）注意保护国家、学校、被审计单位的秘密以及个人隐

私；  

（三）遵守国家及学校有关信息公开的规定。 

第四条 审计信息公开的发布方式包括： 

（一）通过学校网页发布（社会公开）； 

（二）通过学校的媒体或文件等形式发布（校内公开）； 

（三）通过审计处网页发布（校内公开）； 

（四）通过审计处编印的审计工作简报发布（一定范围公开）； 

（五）通过会议形式汇报或通报（一定范围公开）； 

（六）其他适当的形式。 

第五条 审计信息公开的内容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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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审计的职责、机构、人员等； 

（二）审计规章制度及业务流程； 

（三）审计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； 

（四）审计工作动态； 

（五）审计公告； 

（六）审计结果； 

（七）审计整改及结果运用； 

（八）其他需要公开的审计事项。 

第六条 审计信息公开的程序： 

（一）公开学校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，由校长审批； 

（二）其他需要公开的审计信息，由审计处负责人审批。 

第七条 本规定由审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八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中国农业大学审计

结果公开暂行办法》（中农大审字〔2016〕2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中国农业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15日印发  


